《霍城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
实施细则》政策解读
为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保障流转当事人合法权益，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霍城县农业农村局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霍城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以下是对该《实施细则》的详细解读。
一、制定背景与目的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日趋频繁。为了规范引导这一行为，从国家到地方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霍城县出台本《实施细则》，旨在进一步落实上级政策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指导，切实维护土地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二、主要内容解读
（一）基本原则
依法、自愿、有偿：强调土地经营权流转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充分尊重承包方意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且流转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拖欠、截留、扣缴。
保障权益与可持续发展：流转不得损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不得改变承包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及其农业用途，确保农地农用，优先用于粮食生产，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
适度规模：土地经营权流转应当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把握好流转、集中、规模经营的度。流转规模应当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相适应，避免过度规模经营。
（二）流转当事人权利与义务
承包方：在承包期限内，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经营权是否流转，以及流转对象、方式、期限等。若自愿委托发包方、中介组织或者他人流转其土地经营权，应当出具书面流转委托书，明确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等，由委托人和受托人签字并盖章。此外，承包方应与受让方签订规范的流转合同，保障自身权益。
受让方：应当为具有农业经营能力或者资质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受让方必须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土地，禁止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禁止闲置、荒芜耕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受让方还应确保土地上的农田基础设施正常使用，不得损坏、丢失，如有损坏或丢失应当照价赔偿。在不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经承包方同意，受让方依法投资改良土壤，建设农业生产附属、配套设施，及农业生产中直接用于作物种植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到期或者未到期由承包方依法提前收回承包土地时，受让方有权获得合理补偿，具体补偿办法可在合同中约定或者由双方协商确定。
（3） 流转方式
承包方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入股或者等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采取转让、互换方式流转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双方当事人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报发包方备案。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还应当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协助受让方及时办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和经营权证变更、注销或重发等手续。
（4） 流转合同规范
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应当与受让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自治区统一模版的书面流转合同，并向发包方备案。流转期限不得超过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剩余期，租赁期限超过1年的，应在流转（租赁）合同中按照“先付款、再用地”的原则，约定每年缴纳下年度租金的时限，也可一次性缴纳全部租金，未如期足额缴纳土地租金的，交易将按规定予以中止或终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一般应包括双方当事人的基本信息、流转土地的详情、流转的期限和起止日期、流转方式、土地用途、双方权利义务、流转价款或股份分红及支付方式和时间、合同到期后地上附着物及相关设施的处理、土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时有关补偿费的归属、以土地使用或经营面积为基础的各类补贴的归属，以及土地经营使用需明确的风险保障金的设置、缴纳、退还、补偿及法律追究形式等内容。
（5） 流转管理与服务
[bookmark: _GoBack]管理职责：县级农业农村局依照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经营权流转、流转合同管理指导，并牵头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流转服务体系建设。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经营权流转及流转合同管理，承担农村土地承包管理职责的部门具体做好土地承包及经营权流转各项管理及服务工作。发包方对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受让方再流转土地经营权以及承包方、受让方利用土地经营权融资担保的，应当办理备案，并报告乡（镇）人民政府农经站。县、乡、村各司其责，建立分级备案制，并依据台账及备案资料做好流转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为上级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服务支持：乡（镇）人民政府农经站应当向达成流转意向的双方提供统一文本格式的流转合同，并指导签订，对流转合同中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及时予以纠正。同时，应当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台账，及时准确记载流转情况，并对土地经营权流转有关文件、资料及流转合同等进行归档并妥善保管。此外，县农业农村局应当按照统一标准和技术规范，探索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网签制度，提升土地经营权流转规范化、信息化管理水平。
三、政策实施意义
《霍城县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实施细则》的实施，对于规范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秩序，保障农民和土地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和流转程序，有助于减少土地流转纠纷，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加快霍城县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